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京海关
公   告

2011年　第2号
为规范和统一国家进出口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海关总署按照“集中统一，分级办理，加强审核，备案管理”要求，实行重大减免税事项报总署备案管理制度。结合南京关区实际，现决定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南京关区海关减免税工作管理制度，实行授权关区海关办理部分减免税事项，重大减免税事项报南京海关备案认定管理制度。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南京关区减免税事项授权办理制度

（一）授权隶属海关办理减免税事项

授权隶属海关办理减免税事项具体为：鼓励项目、自有资金、科教用品、重大项目、重大技术装备项目、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远洋渔业、保税区、科技开发用品、科技重大专项。

授权隶属海关办理上述减免税事项的减免税货物税款担保和延期手续，要求上报总署核准的税款担保事项除外。授权隶属海关负责所辖地区企事业单位进口减免税货物的后续监管，办理后续管理中的审批事项。
（二）南京海关直接受理减免税事项

南京海关直接受理减免税事项具体为：无偿援助、残疾人、船用设备、陆上石油、扶贫慈善、国批减免、公益收藏、以及其它减免税项目。

对国家新增减免税项目，由南京海关根据规定另行公告明确受理海关。
二、重大减免税事项报南京海关事前认定管理制度

南京关区重大减免税项目备案、商品减免税审批实行事前备案认定管理制度，具体重大减免税事项详见附件。对授权隶属海关办理减免税事项中，限额以下部分减免税项目备案、商品减免税审批的受理、审核及出具《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以下简称《征免税证明》）由隶属海关直接办理。重大减免税事项由隶属海关受理初审后，上报南京海关备案认定。

对实行总署事前备案管理事项，须经南京海关转报总署备案同意，下发《海关总署重大减免税事项准予备案通知书》后，隶属海关按照相关规定办理项目备案或商品减免税审批手续，出具《征免税证明》。
对实行总署事后备案管理事项，如总署发现存在差错，隶属海关将根据总署书面通知要求，通知有关企业限期改正。
对不需要报总署事前备案管理的重大减免税事项，南京海关在收到主管海关寄（送）有效纸质单证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工作，制发《南京海关重大减免税事项审核通知书》。隶属海关按照相关规定办理项目备案或商品减免税审批手续，出具《征免税证明》。对于情况复杂确实难以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工作的，经主管领导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审核时间。
实行事前备案认定的重大减免税事项在南京海关或海关总署审核期间，相关货物需申报进口的，有关海关可以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凭税款担保放行手续。
所有经过南京海关事前认定的项目，因转制、合并、拆分等事项导致主体性质发生变化，以及进口设备清单发生重大调整，需要继续享受相关减免税政策的，应报南京海关重新审核认定。
南京海关将根据具体执行情况，适时调整关区实行事前认定管理的重大减免税事项范围。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特此公告。

附件: 1. 南京海关实施事前认定管理的重大减免税事项及报送材料

      2. 企业（集团）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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